附件1
市级层面食品安全宣传周
重点活动及分工方案

一、全市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
6月13日上午，在娄底市娄星区娄星广场举行全市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请市领导出席，市食安委成员单位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新闻媒体、行业协会、食品企业、专业机构、专家学者等各界代表参会。（市食安委主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承办）
二、举行食品安全新闻发布会
6月下旬，召开新闻发布会，主要介绍全市食品安全工作情况、2016年全市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及风险监测、监督抽检情况，解读新《食品安全法》等内容。（市食安办组织，市食安委主要成员单位、各县市区食安办、新闻媒体、行业代表参加）
三、举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暨创建省级食品安全区”宣传活动
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期间，广泛运用电子显示屏、户外广告、橱窗展板等多种形式宣传两个创建工作的要求、目标及相关标语。（市食安办组织、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娄星分局承办）
四、组织《食品安全法》宣传活动
以推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为主题，重点宣传新《食品安全法》。组织编印、发放《食品安全法分类解读》、《食品安全法最新修订解读》及宣传海报等约2万册，面向全市公众赠阅读本，并在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张贴宣传海报（市食安委办公室、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组织，各县市区食安委办公室、食品药品监管局承办）。
五、局委主题日
（一）市质监局（6月14日）
1.印制食品安全相关产品宣传小册，免费发放给广大消费者。
2.详细解读《食品安全法》中明确的食品相关产品概念，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消费者全面解读食品相关产品，了解食品相关产品与保障食品安全之间的关系。
（二）市经信委（6月15日）
1.组织召开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部门联席会议，贯彻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标准，推进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评价工作。
2.组织有关媒体与消费者到相关企业参观质量保障体系。
（三）韶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娄底工作组（6月16日）
1.开展“进口食品社区行”活动。进一步宣传进口食品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常识，引导消费者正确看待进口食品安全问题。
2.举办“出口食品企业内外销‘同线同标同质’”主题宣传活动。
（四）市公安局（6月17日）
1.集中公布一批打假“利剑”行动中破获的食品犯罪典型案例，震慑违法犯罪。
2.组织全市公安机关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下发通知对公安机关主题日活动作出全面部署，要求围绕主题、立足职责、突出重点，集中开展多角度、多层次的宣传活动，积极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五）市商务粮食局（6月18日）
1.开展追溯体系公益宣传。组织媒体专访、在媒体投放追溯体系公益宣传片、宣传海报等宣传品，开展“E追溯”微信平台推广活动。通过宣传，提高群众对“E追溯”微信公众号的关注度，帮助群众深入了解追溯体系的功能与作用，积极支持和参与追溯体系建设，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和倒逼机制。
2.组织开展“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粮食质量安全宣传日”活动。在公共场所举办现场宣传活动，发放宣传手册，展示合格粮油产品，开展快速检测答疑，讲解常用粮食质量安全辨别小知识等。
3.开展“粮食实验室开放日”活动。向公众介绍展示粮油食品质量安全保障技术及科研成果，开展粮食质量安全科普讲座，邀请公众进行实际操作互动交流等。
4.组织相关“放心粮油”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开展“放心粮油”现场宣传活动。
（六）市工商局（6月19日）
1.开展“食品安全消费体验活动”。组织消费者代表、媒体代表，针对消费者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共同走访相关食品企业，体验安全消费，促进食品企业依法履行保障食品安全第一责任，增强消费信心，促进健康消费。
2.集中宣传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市工商局门户网站及时跟踪宣传全市食品安全监管成果，进一步宣传解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商标法》《广告法》等法律，宣传工商、消协组织会同有关部门维护消费者食品安全权益的工作成果和重大举措。
3.组织全系统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市工商局下发文件，对工商部门主题日活动作出全面部署，要求各级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会同消协组织围绕主题、立足职责、突出重点，集中开展多角度、多层次的宣传活动，科学引导食品消费，积极营造健康安全的消费环境。
（七）市农委（6月20日）
1.组织开展市农委食品安全宣传周主题日活动，制作各类科普动画及短片，通过媒体传播农产品安全消费知识，提升公众安全意识和判断能力，引导公众科学消费。
2.组织各地农业系统配合开展开放日活动、“农产品质量安全常识有奖竞答”等活动，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
3.组织农产品质量安全专家组专家在主流媒体开设专栏，对植物生长调节剂、贮藏保鲜等热点问题进行科普解读，回应社会关切。
4.根据农业生产需要，派出相关专家分赴各地，深入一线进行指导。对生产经营者开展农业标准化生产、农兽药规范使用、生产记录档案、贮藏保鲜、包装标识等方面的宣传和指导。动员农业生产基地、企业、合作社等开展业务培训、法制宣传、警示教育。
（八）市卫生计生委（6月21日）
1.组织全市卫生计生系统开展“食品安全标准与食源性疾病监测预警”宣传活动。
2.举办全市食源性疾病监测培训会，开展食源性疾病致病菌系列科普展板宣传。
3.组织开展食品安全标准宣传活动。举办全市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清理和制定专家会，公布湖南省地方标准目录。
4.组织开展“食品安全与公众健康”科普宣传活动。在市级媒体和网站报道食源性疾病的科普知识以及地方标准的解读，组织各县市区卫生计生委将科普宣传活动推向深入，及时总结推广经验。
（九）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娄底分公司（6月22日）
1.举行“食责险——尽享美食，全程无忧”系列宣传报道活动。鼓励主要保险公司开展商业保险机制推动食品安全工作的主题宣传。
2.组织有关媒体实地开展调研采访，利用官方网站、微博、微信，集中宣传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进展情况。
（十）市畜牧水产局（6月23日）
1.举办全市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集中宣传日。进行现场宣传，开展专家答疑、展板展示、资料发放、速测演示等工作，集中营造宣传氛围。
2.开展走进基层服务下乡活动。市县乡三级监管检测人员和相关专家深入一线，进行现场指导培训。
3.宣传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知识。各级畜牧水产部门将传统宣传方式和现代媒体宣传方式紧密结合，大力开展正面宣传，通过橱窗展板、横幅标语、宣传资料、电视报刊、网站手机等媒介，全方位开展法律法规、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知识、专项整治、工作成效、典型案例等内容宣传，普及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知识，将宣传内容深入群众，营造社会共建共治的氛围。
（十一）市教育局（6月24日）
1.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全国青少年健康知识网络大赛”，引导学生学习食品安全等健康知识；配合省级层面做好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情况专项督导，推动营养改善计划实施中食品安全等措施落实。
2.利用教育媒体宣传各地学校食品安全管理经验与做法，发挥典型示范和引领作用。
3.组织专家深入中小学，通过专题讲座、主题班会、“小手拉大手”等活动宣传食品安全活动。
（十二）市科协（6月25日）
1.开展“食品安全进社区”活动。选择人员较密集的社区，组织开展科普知识宣传活动，解答食品安全相关问题。
2.组织开展“食品安全开放日”活动。组织科普教育基地对外开放，集中接待公众实地参观，加深对食品工业的直观了解，增强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
（十三）市妇联（6月26日）
1.利用市级相关媒体，宣传食品安全知识。
2.联合教育部门组织专家深入中小学校，通过专家讲座、“小手拉大手”的形式宣传食品安全知识。
（十四）市食品药品监管局（6月27日）
1.组织全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深入基层开展“食品安全四进”（进中小学校、进乡村农户、进城市社区、进超市集市）大型科普与普法行动，面向公众赠阅《食品安全法分类解读》、《食品安全法最新修订解读》及相关食品安全科普读物。
2.组织公众积极参加全国“食品安全网络知识竞赛”、“青少年儿童食品安全守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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